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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23853.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防范利用保险进行诈骗的通知（2006年3月1日 保

监发［2006］20号）各寿险公司、各养老保险公司、各健康

保险公司： 一个时期以来，各地出现了多起以办理保险为名

骗取客户资金的恶性事件，严重损害了保险消费者和保险公

司的合法权益，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影响。为防范和遏制类

似事件发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寿险公司、各

养老保险公司、各健康保险公司（以下简称各公司）必须在

保险单据上采取防伪措施。交付给投保人的保单册中应当载

明发票（收据）的真实式样，在保单和收据上应当附设无色

荧光或条形码等防伪标志或防伪代码，同时在保险单据的显

著位置应当注明查询方式和客服电话。各公司应将防伪措施

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备案，同时由所属省级分公司向当地保

险行业协会和保监局报备。各公司应积极向客户提供电话、

网络等方式查询和辨识保险单据真伪的服务。关于收据防伪

事宜，各公司可通过行业协会统一与税务机关协调。 二、各

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不法分子假借保险名义侵害农村

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凡在农村开展业务的保险机构，必须在

展业网点张贴公司重要单证、收据、印章等有关公司标识的

真实式样或宣传页，并对识别要点进行说明。 三、各公司要

加强对营销员收取现金和代理客户办理领款业务的管理。要

大力推广并鼓励客户通过银行缴纳保费、领取保险金和退保

金。基层分支机构原则上不得接受所属营销员和营销服务部



以现金或个人存款方式向其上缴保费。如全部转账确有困难

，各公司应当对业务现金收入建立合理的管控制度。营销员

直接收取客户现金的，各公司可以在当地银行、邮政或农村

信用社网点开立保费收入专门账户，并要求营销员在收取客

户现金后2个工作日（特别偏远地区可放宽到3个工作日）内

将现金存入该账户。对于营销员代理客户办理领款手续的，

要严格查验该营销员的资信，完善客户委托授权手续，并在3

个工作日内对该业务向客户进行回访。 四、各公司应当积极

推广覆盖全过程的客户回访。当前，要特别加强对投保、退

保、理赔、保全、失效保单以及离职营销员的回访，严格防

范潜在风险，力争早发现、早化解、早完善。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